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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號文件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Legislative Council

《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立法條文立法條文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條例草案》委員會文件

《刑事罪行條例》按條例草案建議作出的修訂而《刑事罪行條例》按條例草案建議作出的修訂而《刑事罪行條例》按條例草案建議作出的修訂而《刑事罪行條例》按條例草案建議作出的修訂而

訂定的調查及搜查權力訂定的調查及搜查權力訂定的調查及搜查權力訂定的調查及搜查權力

I.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法案委員會2003年5月10日會議上，委員要求本部就《刑事罪
行條例》 (第 200章 )(下稱 “該條例 ”)按《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
建議作出的修訂而訂定的調查及搜查權力提供意見，特別是《 1997年
刑事罪行 (修訂 )(第 2號 )條例》 (1997年第 89號條例 )(下稱 “《 1997年條
例》 ”)。

II. 《警隊條《警隊條《警隊條《警隊條例》所訂的一般權力例》所訂的一般權力例》所訂的一般權力例》所訂的一般權力

2. 根據《警隊條例》 (第 232章 )，警方獲賦予一般的調查權力，
藉以：

(a) 逮捕及扣留涉嫌人士；

(b) 進入及搜查處所，並檢取涉嫌財產；

(c) 截停、扣留及搜查涉嫌人士；

(d) 截停、扣留及搜查船隻。

3. 儘管已訂定上述一般權力，其他條例亦基於有關條例所特有

的政策理由，賦予警方在持有或沒有手令下進入及搜查的特定權力。

任何條例亦同樣可基於政策理由，訂定和進入、搜查及檢取有關的一

般和特定權力。委員可參閱保安局於 2002年 10月向保安事務委員會和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發出，有關授權無須司法手令而緊急進入及搜

查的香港法例條文的文件 (立法會CB(2)86/02-03(01)號文件 )。

III. 《刑事罪行條例》的現有及擬議權力《刑事罪行條例》的現有及擬議權力《刑事罪行條例》的現有及擬議權力《刑事罪行條例》的現有及擬議權力

該條例第 8條

4. 該條例第 8條訂明，如法官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有人觸犯第 7
條所訂的煽惑離叛罪行，即可批出搜查令，授權一名不低於督察職級

的警務人員進入及搜查指明處所，並檢取在該處所發現而該警務人員

有合理理由懷疑屬觸犯該罪行證據的任何物品。根據《釋義及通則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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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第 1章 )所作界定， “法官 ”指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終審法院法官、
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上訴法庭法官、原訟法庭法官、原訟法庭特委法

官及原訟法庭暫委法官。

5. 在保安局所擬備 “有關法律適應化的事項 ”的文件 (28號文件 )
中，當局表示該條例第 6及 7條將另行作出適應化修改。至於第至於第至於第至於第 8條會否條會否條會否條會否

納入為該項適應化工作的一部分納入為該項適應化工作的一部分納入為該項適應化工作的一部分納入為該項適應化工作的一部分，則並不清楚，則並不清楚，則並不清楚，則並不清楚。條例草案並未建議對。條例草案並未建議對。條例草案並未建議對。條例草案並未建議對

第第第第 8條作出任何修訂條作出任何修訂條作出任何修訂條作出任何修訂，而新訂第，而新訂第，而新訂第，而新訂第 18B條並不涵蓋第條並不涵蓋第條並不涵蓋第條並不涵蓋第 6及及及及 7條所訂罪行條所訂罪行條所訂罪行條所訂罪行。。。。

該條例第 13條

6. 根據該條例的現行第 13條，如裁判官信納有合理因由相信有
人已經或行將犯第 10條所訂罪行，即可批出搜查令，授權任何警務人
員進入搜查令所載明的任何處所或地方，及搜查該處所或地方和每名

在場所發現的人，並檢取在該處所或地方發現而該警務人員有合理理

由懷疑屬犯第 10條所訂罪行證據的任何物品。

7. 現時建議作出的修訂是廢除該條例第 10條，並以第 9A或 9C條
取代。概念上，條例草案是採取第 13條所訂的現有權力，處理和煽動
叛亂及處理煽動性刊物有關的擬議新訂罪行，而該等罪行與現行第 10
條所訂罪行的性質並不完全相若，特別是新訂第 9A(1)(a)條是與煽惑他
人犯叛國、顛覆及分裂國家罪有關。對第對第對第對第 13條作出修訂的實際效力是條作出修訂的實際效力是條作出修訂的實際效力是條作出修訂的實際效力是

訂定一般的調查權力訂定一般的調查權力訂定一般的調查權力訂定一般的調查權力。。。。

8. 已通過成為法例但至今尚未開始實施的《 1997年條例》廢除
了第 13條。在《 1996年刑事罪行 (修訂 )(第 2號 )條例草案》(下稱 “《 1996
年條例草案》”)二讀時，當時的保安司解釋，《 1996年條例草案》的部
分條文旨在消除其他法例中雙重權力的情況。根據《 1996年條例草案》
的摘要說明所載，廢除第 13條的原因是當局可根據《警隊條例》第 50(7)
條發出搜查令。

9. 《警隊條例》第 50(7)條訂明，裁判官如覺得有合理因由懷疑
在任何建築物、船隻或地方內，有任何報章、簿冊或其他文件，或任

何其他物品或實產是相當可能對調查所觸犯或合理地懷疑已經或即將

或意圖觸犯的罪行有價值的，則該裁判官可向任何警務人員發出手

令，以便在日間或夜間  

(a) 進入該建築物、船隻或地方，並搜查及接管任何該等報章、

簿冊或其他文件，或任何其他物品或實產；

(b) 扣留任何看似是管有或控制該等報章、簿冊或其他文件，或

任何其他物品或實產的人，而該人若非如此扣留，則會妨礙

該項搜查的目的。

10. 《警隊條例》第 50(7)條所訂一般權力的涵蓋範圍，在以下各
方面似乎較該條例第 13條所訂的特定權力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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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合理因由懷疑的標準較有合理因由相信的標準為低；

(b) 可根據《警隊條例》第 50(7)條提出申請的情況，並不局限於
已經或即將觸犯的罪行；

(c) 檢取相當可能對調查某宗罪行有價值的財產的標準，較檢取

有合理理由懷疑屬所觸犯罪行證據的財產的標準為低；

(d) 《警隊條例》第 50(7)條訂定了額外權力，以便在為容許搜查
工作得以進行而合理地需要的期間內扣留任何人；

(e) 可搜查的地方包括任何並非軍用船艦或具有軍用船艦地位的

船隻。

11. 根據第 1章所作界定，第 50(7)條所提述的 “船隻 ”指 “任何大小
船艇，以及各類用於航行的船隻 ”。新訂第 18B條所訂擬議權力的涵蓋
範圍較第 50(7)條廣泛，因為有關人員可就任何運輸工具行使該項擬議
權力，亦即同時包括車輛及飛機。

12. 在政府當局就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的文

件 (37號文件 )中，當局回答問題B23時表示，其政策目的是保留第 13條，
但須作出條例草案附表 1第 15段所載的有關相應修訂。政府當局並未解政府當局並未解政府當局並未解政府當局並未解

釋其為何不採取原來在釋其為何不採取原來在釋其為何不採取原來在釋其為何不採取原來在《《《《 1997年條例》建議廢除第年條例》建議廢除第年條例》建議廢除第年條例》建議廢除第 13條時所採納條時所採納條時所採納條時所採納，有，有，有，有

關消除雙重權力的政策關消除雙重權力的政策關消除雙重權力的政策關消除雙重權力的政策。。。。

該條例的新訂第 18B條

13. 條例草案建議在該條例加入新訂第 18B條，訂明如職級在總警
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合理地相信已出現多種情況，包括有人已犯或

正犯煽動叛亂或處理煽動性刊物的罪行，警方即獲授權在沒有手令下

進行搜查。

14. 在政府當局就立法會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的文

件 (37號文件 )中，當局回答問題B24時解釋，擬議權力是在已界定情況
下行使的緊急權力。在其他非緊急的情況下，當局必須先行根據第 13
條申領司法手令，然後才可行使進入、搜查及檢取的權力。在法案委

員會 2003年 5月 10日會議上，政府當局表示，需要訂定第 18B條的理據
是避免證據被毀滅。至於所提出的理據是否充分，則須由委員決定。

符合《基本法》第二十九條

15. 一名委員詢問，新訂第 18B條所訂的擬議權力是否符合《基本
法》第二十九條。《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訂明，香港居民的住宅和其

他房屋不受侵犯。禁止任意或非法搜查、侵入居民的住宅和其他房屋。

16. 在提交保安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有關警方調

查權力的文件 (立法會CB(2)86/02-03(01)號文件 )中，政府當局表示，為
防止有關權力被濫用及為符合《基本法》第二十九條有關私人物業不



4

受侵犯的憲法保障，當局會訂定保障條文。政府當局在立法會參考資

料摘要第 6段亦表示，當局已考慮必須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17. 本部未能找到任何與《基本法》第二十九條有關而涉及沒有

手令下的搜查權力的案例。然而，《基本法》第二十九條與《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 (第 383章 )所訂的《香港人權法案》的第十四條相若。第
十四條訂明：

(一 )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
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

(二 )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18. 在 1997年 7月 1日前，《英皇制誥》第VII條訂明，聯合國大會
於 1966年 12月 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適用於
香港的條文，須透過香港法律予以實施。在關於香港的《 1991年 (第 2
號 )英皇制誥》實施後，香港不得制定任何令在香港所享有的權利及自
由受到限制，以致抵觸該公約中適用於香港的條文的法例。

19. 在R v Yu Yem-kin  (1994) 4 HKPLR 75一案中，高等法院裁定，
當時的《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章 )第 52(1)(e)條所訂的在無手令下搜查
及檢取的權力，只有在符合合理所需及最低程度侵擾的標準的情況

下，才屬有理可據。當時的第 52(1)(e)條訂明，為施行《危險藥物條例》，
任何警務人員及海關人員如有理由懷疑任何場所或處所內有可予扣押

的物件，即可進入及搜查有關場所或處所。高等法院認為該條文並不

符合上述驗證標準，因而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第十四條的規定，

理由是：

(a) 申領手令的需要並不會對警方的調查及搜集證據工作造成任

何不利；及

(b) 成文法中並無規定，只有在申領手令方面並不合理切實可行

的情況下，才可在沒有手令下進行搜查及檢取。

20. 本部相信在研究擬議第本部相信在研究擬議第本部相信在研究擬議第本部相信在研究擬議第 18B條所訂擬議權力是否符合條所訂擬議權力是否符合條所訂擬議權力是否符合條所訂擬議權力是否符合《基本《基本《基本《基本

法》第二十九條時法》第二十九條時法》第二十九條時法》第二十九條時，有關合理所需及最低程度侵擾的標準亦同樣適用，有關合理所需及最低程度侵擾的標準亦同樣適用，有關合理所需及最低程度侵擾的標準亦同樣適用，有關合理所需及最低程度侵擾的標準亦同樣適用。。。。

政府當局在 37號文件中表示，擬議權力將會是在嚴格界定的情況下，
由職級在總警司級或以上的警務人員行使的緊急權力。一名委員在法

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其感到關注的是，倘根據擬議第 18B條發出指示的
總警司是負責或監督有關調查工作的警務人員，可能會出現角色衝突

的情況。倘在擬議第 18B條中加入有關的警務人員必須屬總警司級的規
定的目的，是要作出保障以免出現濫用權力的問題，則一旦出現上述

情況，便無法達到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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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21. 委員在研究《刑事罪行條例》所訂的調查及搜查權力時，同

時研究《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455章 )所訂的權力，亦屬相關的
審議事項。條例草案附表第 29及 30段建議對《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5條及附表 1作出相應修訂。此等修訂的效力是將第 2、2A、2B、9A、
9C及 18條所訂，分別有關叛國、顛覆、分裂國家、煽動叛亂、處理煽
動性刊物及非法操練的罪行納入下述範圍：

(a)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所訂有關 “指明的罪行 ”的定義所
指的行為；

(b) “有組織罪行 ”的定義所指的行為，如有關行為是與 2名或以上
的人的活動有關連的，而該等人聯合一起的唯一或部分目的

是為作出 2項或以上行為，每一項均為指明的罪行及涉及相當
程度的策劃及組織。

22.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3條，原訟法庭 (下稱 “法庭 ”)
如信納已經符合第 3(4)條的條件，可因應律政司司長單方面提出的申請
而發出命令，要求任何人回答或提供有關人員合理地覺得是與偵查一

項有組織罪行有關的問題或物料。

23.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4條，法庭如信納已經符合
第 4(4)條的條件，可因應律政司司長或獲授權人單方面提出的申請而發
出命令，要求任何人提交可能與偵查有組織嚴重罪行或從有組織罪行

或指明的罪行的得益有關的物料 (不論有關物料是在香港特區還是其他
地方 )，或讓有關人員取覽該物料。

24.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5條，法庭或區域法院如信
納已經符合第 5(2)條的條件，可因應獲授權人提出的申請而發出手令，
授權獲授權人進入及搜查指明處所，並檢取和扣留任何可能與偵查有

組織罪行或從有組織罪行或指明的罪行的得益有關的物料。為方便參

考，現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3、4、5條及第 2條所訂有關 “獲
授權人 ”的定義載於附件。鑒於煽動叛亂及處理煽動性刊物將屬於指明鑒於煽動叛亂及處理煽動性刊物將屬於指明鑒於煽動叛亂及處理煽動性刊物將屬於指明鑒於煽動叛亂及處理煽動性刊物將屬於指明

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刑事罪行條例》第《刑事罪行條例》第《刑事罪行條例》第《刑事罪行條例》第 13條可能與條可能與條可能與條可能與《有組織《有組織《有組織《有組織

及嚴重罪行條例》第及嚴重罪行條例》第及嚴重罪行條例》第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5條重複條重複條重複條重複。。。。

25. 條例草案明文規定該條例第 18條所訂的擬議權力，以及《有
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5條所訂關於相關罪行的進入、搜查及檢取權
力，均受第 1章第 83條及其第XII部其他條文規限。第 1章第 83條的作用
是規定任何條例的條文如賦權任何人進入、搜查及檢取，或授權發出

賦權任何人作出以上作為的手令，則如無明文的相反規定，該條文不

得解釋為賦權任何人或授權發出手令以賦權任何人為搜尋或檢取被知

為或被懷疑是新聞材料的材料的目的而進入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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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官方機密條例》所訂的相若權力《官方機密條例》所訂的相若權力《官方機密條例》所訂的相若權力《官方機密條例》所訂的相若權力

26. 《官方機密條例》 (第 521章 )第 11(2)條訂明，凡警司級人員覺
得某個案的情況極其緊急，而且有需要即時採取行動以保障聯合王國

(根據第 1章解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或香港的利益，即可行使相若的進
入、搜查及檢取權力。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官方機密條例》第《官方機密條例》第《官方機密條例》第《官方機密條例》第 11
條條條條。。。。

27. 《官方機密條例》第 26條訂明，裁判官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有
人已犯或即將犯《官方機密條例》第 III部所訂有關非法披露的罪行 (第
22(1)、 (4)或 (5)條所訂罪行除外 )，即可發出搜查手令。鑒於非法披露鑒於非法披露鑒於非法披露鑒於非法披露

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官方機密條例》第《官方機密條例》第《官方機密條例》第《官方機密條例》第 26條可能與條可能與條可能與條可能與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5條重複條重複條重複條重複。。。。

VI. 《社團條《社團條《社團條《社團條例》所訂的相若權力例》所訂的相若權力例》所訂的相若權力例》所訂的相若權力

28. 《社團條例》 (第 151章 )第 32條訂明，裁判官如有合理理由相
信任何社團或分支機構正用作或經營作某用途，以致禁止該社團或該

分支機構的運作或繼續運作是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

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所需要者，即可發出搜查手令。鑒於參加受取鑒於參加受取鑒於參加受取鑒於參加受取

締組織的活動締組織的活動締組織的活動締組織的活動、容許受取締組織進行集會及煽惑他人成為受取締組織、容許受取締組織進行集會及煽惑他人成為受取締組織、容許受取締組織進行集會及煽惑他人成為受取締組織、容許受取締組織進行集會及煽惑他人成為受取締組織

成員成員成員成員，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社團條例》第《社團條例》第《社團條例》第《社團條例》第 32條可條可條可條可
能與能與能與能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5條重複條重複條重複條重複。。。。

29. 《社團條例》第 33條賦予任何督察級或督察級以上的警務人
員進入、逮捕及檢取的權力。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社團條例》第《社團條例》第《社團條例》第《社團條例》第

33條條條條。。。。

VII.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30. 為方便參考，現將本文件所載主要觀察所得綜述如下：

(a) 關於會否將《刑事罪行條例》第 8條納入為《刑事罪行條例》
第 I及 II部其他條文 (包括第 6及 7條 )的適應化工作的一部分，並
未有作出清楚的說明。條例草案並未建議對第 8條作出任何修
訂，而新訂第 18B條並不涵蓋該條例第 6及 7條所訂罪行 (第 5
段 )。

(b) 修訂《刑事罪行條例》第 13條的實際效力是訂定一般的調查
權力 (第 7段 )。政府當局並未解釋其為何不採取原來在《 1997
年條例》建議廢除第 13條時所採納，有關消除雙重權力的政
策 (第 12段 )。

(c) 在研究擬議第 18B條所訂的擬議權力是否符合《基本法》第二
十九條時，有關合理所需及最低程度侵擾的標準亦同樣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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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研究應否授權一名屬適當職級而與所涉調查工作無關的

人員，指示其他警務人員行使第 18B條所訂的搜查及檢取權
力，亦是相關的審議事宜 (第 20段 )。

(d) 鑒於煽動叛亂及處理煽動性刊物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

內的行為，《刑事罪行條例》第 13條可能與《有組織及嚴重罪
行條例》第 5條重複 (第 24段 )。

(e) 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官方機密條例》第 11條 (第 26段 )。

(f) 鑒於非法披露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的行為，《官方機

密條例》第 26條可能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第 5條重複
(第 27段 )。

(g) 鑒於參加受取締組織的活動、容許受取締組織進行集會及煽

惑他人成為受取締組織成員，將屬於指明的罪行定義範圍內

的行為，《社團條例》第 32條可能與《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第 5條重複 (第 28段 )。

(h) 條例草案並未建議修訂《社團條例》第 33條 (第 29段 )。

連附件

立法會秘書處

法律事務部

2003年 5月 23日


























